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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2026年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信息更新工作的通知

各市工信局：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工信部企业〔2026〕2号，以下简称《办法》）相关要求，请各市组织有效期内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于2026年5月31日前通过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https://zjtx.miit.gov.cn）的“年度信息更新”模块完成信息更新工作（审计报告须作为佐证材料上传，否则无法提交）。提交2026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报或复核申请的企业，视为完成本年度信息更新。

企业年度信息更新情况是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的重要数据来源，《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同一个有效期内，对首次未进行更新的企业，重点监测；对累计达两次未更新的企业，取消认定。请各市、县（区、市）工信部门动员企业及时、准确完成年度信息更新。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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